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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因雇无人机喷洒农药致邻
近作物受损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徐某在华容县治河渡镇黄蓬
村承包了95.6亩耕地用于种植莲
藕，其中部分莲藕田与刘某、陈某
的稻田相邻。2022年6月29日下
午，刘某、陈某雇无人机为各自种
植的水稻喷洒农药进行除草，该日
天气情况为：晴，26℃-34℃，东南
风3级。2022年7月3日，徐某认
为，刘某、陈某喷洒农药造成其莲
藕产生药害，通知了两人，刘某于

当日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陈某以无
专家鉴定为由，否认给徐某的莲藕
造成了损害。

2022年7月6日，华容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进
行现场调查后，作出《植保事故鉴定
书》，鉴定意见认为，无人机飞防使
用的药剂对荷叶及嫩叶、嫩梢都有
不同程度的药害，造成藕尖、莲藕生
长受阻。徐某依鉴定结果向刘某、
陈某索赔遭拒。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
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关于刘某、陈某侵权行
为与徐某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从
徐某举证及法院调查情况来看，刘
某、陈某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后
不久，徐某的莲藕田就出现了较大
面积的枯黄现象，事发当日实时风
力达到3级，风向及各方农田相对位
置恰与徐某主张的药水飘洒路径一
致，且在徐某就该起损失通知两人
后，刘某认可并进行了补救。结合

华容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植保事
故鉴定书》，可以得出徐某莲藕田因
药害受损与刘某、陈某各自雇无人
机喷洒农药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同时，刘某、陈某雇无人机喷
洒农药，其间雾化后的药水借助风
力外溢扩散，对周边较大范围内的
环境产生污染，而刘某、陈某并未
举证证明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
责任的情形，即未证明其行为与损
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刘
某、陈某应当对徐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 （据中国法院网）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齐琪 曾凡乙）最高人民法院
10日发布10件依法保护农用地
典型案例，涉及非法占用农用地
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
件以及公益诉讼案件。典型案
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指引作用，
进一步强化农用地司法保护力
度，推动全社会提升共同保护农
用地的法治意识。

据介绍，在农用地案件裁判
中，人民法院全面落实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例如，在梁某东等人非法占用农
用地案中，三名村民小组组长为
增加集体收入，违法将耕地发包
给另一名被告人挖塘养鱼，破坏
基本农田、毁坏全部农业设施，
被依法判处刑罚，具有很强的教
育和警示意义。

此外，人民法院统筹协调行
政处罚、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等
多种法律责任形式，依法惩治非
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同时，积极
引导被告人修复受损土地，避免

简单地一判了之、一罚了之。在
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杨
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民
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承担修复责任，实现行
政执法和民事审判、刑事审判的
有机衔接，最终被告同时承担了
刑事、民事、
行政三种责
任，为其非
法占用农用
地的行为全
额“买单”。

2022年9月，牛某无证驾驶
一辆无号牌农用收割机，在赵某
的玉米地进行收割，因误开入邻
居家农田，赵某上前提醒时发生
意外，导致赵某左小腿毁损离断
伤，右脚踝开创性骨折。事故发
生后，赵某治疗花费 13 万余
元。后经鉴定，赵某左小腿为七
级伤残，右内裸为十级伤残。双
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
2023年8月，赵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牛某赔偿各项损失47
万余元。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
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身体
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
成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牛某在明知没有取得
相应驾驶资格不得从事操作收
割机的情况下，依然违规操作，
是造成赵某人身损害的根本原
因，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其
本人从事多年农作物收割业务，
有义务提醒他人注意相关安全

事项，在操作过程中要足够审
慎，故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
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赵
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
应对农用车辆运行后可能存在
的危险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对自
身安全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故
其本人对事故发生也存在一定
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结合双方对事故发生的过
错程度、原因力大小、损害结果
等因素，确定牛某承担60%的责
任，依法判决牛某赔偿赵某各项
损失合计27万余元。

法官提醒：本案中，牛某无
证驾驶农用收割机，操作过程中
一时疏忽大意最终酿成惨祸，不
仅没能依靠收割庄稼获得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还使整个家庭雪
上加霜；赵某因此身体和心理遭
受巨大的创伤和痛苦，收获变成
了“收祸”。随着农用收割机的
使用越来越普及，为防止意外发
生，驾驶员应在具备相应驾驶技
术的前提下从事收割工作，作业
时应集中精力，仔细观察，做到
提醒义务，莫让收割帮手变成

“凶手”。 （据《吉林农村报》）

【基本案情】2022年春天，张
某和王某在河堤附近使用弹弓、
钢珠射杀斑鸠20余只，公安机关
在张某家冰箱内当场查获已屠宰
好的15只可疑野生动物。经鉴
定，该批野生动物为珠颈斑鸠，属
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
（有益、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
研究价值），总价值4500元。

【判决结果】河南省漯河市召
陵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狩猎罪对
张某、王某提起公诉并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召陵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查明，张某和王某在禁猎期、禁
猎区使用禁用工具狩猎，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人的行为
均已构成非法狩猎罪，公诉机关
的指控成立，应予依法惩处。张
某、王某系共同犯罪，两人所起作
用相当，均系主犯，均应当按照其
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张某、
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并当庭认罪悔罪，愿意接受处
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
法院以张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
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王某犯
非法狩猎罪，判处管制一年。涉
案物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张
某、王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
动物资源损失4500元。

【法官说法】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
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
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病毒携带者、病毒的自然宿
主。为保护生态安全，预防疾病传播，阻
断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培育人们文
明健康的饮食习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
人身健康，我们应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
法律法规，拒绝一切非法猎捕、出售、收
购、运输、邮寄等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行
为，树立文明饮食观念，不以食“野味”为
乐，共同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据《河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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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占用农用地或同时承担
刑事、民事、行政三种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依法保护农用地典型案例

雇无人机喷洒农药致邻近田块遭受药害，责任如何划分？

驾驶收割机作业期间致人伤残，谁担责

扫码获取案例


